
 
香 港 童 軍 總 會 九 龍 地 域 
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– Kowloon Region 

 

地址：九龍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9 樓 926 室   電話：2957 6488  傳真：2302 1163  
辦公時間：星期一至六（0900-1300 及 1400-1800），公眾假期休息 
電郵：enquiry@krscout.hk  網址：www.krscout.hk  

活動報名表 

 

活動名稱: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編號: ˍˍˍˍˍˍˍ 

姓名：（中）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 （英）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

出生日期：ˍˍˍˍˍ年ˍˍˍˍ月ˍˍˍˍ日  年齡：ˍˍˍˍ  性別：ˍˍˍ 

區：ˍˍˍˍˍˍ旅號：ˍˍˍˍˍˍ所屬支部：ˍˍˍˍˍˍˍ職位: ˍˍˍˍˍˍ 

紀錄冊號碼：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委任證編號: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

聯絡電話：(住宅)ˍˍˍˍˍˍˍ(手提電話) ̱ ˍˍˍˍˍˍ傳真號碼：ˍˍˍˍˍˍ 

電郵地址：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

通訊地址：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

緊急事故聯絡人：(姓名) ̱ ˍˍˍˍˍˍ(與童軍關係) ̱ ˍˍˍˍ(電話) ̱ ˍˍˍˍ 

 

 

 

申請人簽署：  日    期：  

若申請人為 18 歲或以下，請填妥背面之家長同意書。 

 

領袖簽署：    

姓名正楷：    

職 位：    

日    期：  旅印/團印：  

若申請人為青少年成員，請加領袖簽署及旅印/團印。 
 
備註︰ 申請人在本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料，純屬自願；該等資料只作本地域處理本

表格的申請及有關用途。假如申請人提供的資料不足或不正確，本地域可能會延遲或無
法處理有關申請。在一般情況下，申請表將於審批完成後 6 個月銷毀。 

 

 

請填妥下列回郵地址，以便地域將有關資料寄予申請人： 

   地域專用

經 手 人 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收表日期 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支票號碼 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銀    行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收據號碼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 姓 名 ：          

  地 址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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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長同意書 
 

1. 活動資料  

 
活動名稱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舉辦日期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點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活動內容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2. 聲明 

本人已知悉上述活動之主要內容，且確知敝子弟之健康情況適宜參與有關活動。現

同意敝子弟_________________(姓名)參與上述活動。 

 
特別健康情況(例如敏感、長期服藥、哮喘等)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*家長/監護人簽署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家長/監護人姓名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* 請刪去不適用者 
 
 
備註︰ 1. 申請人在本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料，純屬自願；該等資料只作 
   本地域處理本表格的申請及有關用途。假如申請人提供的資料不足或不正 
   確，本地域可能會延遲或無法處理有關申請。 
  2. 在一般情況下，申請表將於活動完成後 6 個月銷毀。 
 


